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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 

(第 599章 )  

 

《 2014年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(修訂附表 1及 2)公告》  
 

《 2014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修訂 )規例》  

 

引言  
 
 二零一四年二月十七日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《預防及

控制疾病條例》 (第 599章 ) (下稱 “《條例》 ” )第 7條行使權力，訂

立《 2014年預防及控制疾病 (修訂 )規例》 (下稱 “修訂規例 ” )；衞

生署署長 (下稱 “署長 ” )根據《條例》第 15條行使權力，訂立《 2014

年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 (修訂附表 1及 2 )公告》 (下稱 “公告 ” )。公

告及修訂規例載於附件。  

 

理由  
 

2 .  《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提供法律框架，預防及控制與公眾

健康有關的傳染病。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》 (第 599A章 ) (下稱

“《規例》 ” )訂明有關針對傳染病的各種疾病控制措施。 1 

 

3 .  《規例》第 4條規定，如任何醫生有理由懷疑有《條例》

附表 1內載明的任何傳染病個案存在，必須採用署長指明的格式

通知署長。醫生呈報傳染病個案是監察、預防及控制傳染病蔓延

的重要一環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條例》－  
  “感染 ”、 “受感染 ”指傳染性病原體在人類的身體表面或體內存在，或在物品

的表面或內部存在；及  
 “傳染性病原體 ”指寄生蟲、真菌、細菌、病毒、朊蛋白或任何其他可引致傳

染病的病原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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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《規例》第 43條規定，如化驗室內有《條例》附表 2載明

的任何傳染性病原體的逸漏個案，並可能構成公共衞生危險，掌

管化驗室的人必須通知署長。呈報逸漏個案對確保化驗室安全及

預防化驗室感染十分重要。  

 
5 .  《規例》第 56條界定了指明疾病的定義，第 57條授權當局

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及與患者有接觸的人離開香港，而第 59

條授權當局在入境口岸為旅客量度體溫。  

 

6 .  為確保最大的防疫保障，署長定期檢討醫生按法例須呈報

的傳染病列表和傳染性病原體列表。《條例》附表 1載列的傳染

病有 48種，包括 “甲型流行性感冒 ( H 2 )、變異株甲型流行性感冒

(H3N2)、甲型流行性感冒 (H5)、甲型流行性感冒 (H7)和甲型流行

性感冒 ( H 9 ) ”，全部皆為甲型流行性感冒的亞型。《條例》附表 2

載列的傳染性病原體有 32種，包括 “甲型流行性感冒病毒 (亞型

H2、 H5及 H 7 ) ”。《規例》第 56條訂明的指明疾病，包括 “甲型流

行性感冒 (H2)、甲型流行性感冒 (H5)、甲型流行性感冒 (H7)、甲

型流行性感冒 (H9)或豬型流行性感冒 ”。  

 

季節性流行性感冒和新型甲型流行性感冒  
 
7 .  流行性感冒 ( “流感 ” )病毒分為三大類，稱為甲型、乙型和

丙型。甲型流感病毒表面出現兩種蛋白質 (血凝素即 “H”蛋白質，

以及神經氨酸酶即 “N”蛋白質 )，根據這兩種蛋白質的特性和組

合，可再細分為不同亞型。在甲型流感病毒之中，已知有 18種 H

亞型以及 11種 N亞型。  

 

8 .  一 些 甲 型 流 感 病 毒 亞 型 及 乙 型 流 感 病 毒 在 人 類 之 間 流

傳，引致季節性流感。這些病毒很容易透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傳

播。一般人由於曾受感染或已接種疫苗，對這些流感病毒感染通

常已有若干免疫力。患季節性流感的人數甚多，並非每名患者都

會求診或接受化驗。健康的人如患季節性流感，一般會在大約兩

至七天內自行痊癒。因此，季節性流感並不是透過法定須呈報的

疾病而受監控。當局會通過其他方法，例如定點監測系統，監察

季節性流感。  

 

9 .  除 了 在 人 類 之 間 流 傳 而 引 致 季 節 性 流 感 的 流 感 病 毒 之

外，很多其他甲型流感病毒亦見於禽鳥和其他動物物種。這些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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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病毒有別於人類季節性流感病毒，並不會輕易傳染人類。然

而，其中某些病毒可能偶爾會感染人類，引致疾病，輕則患上結

膜炎，重則患上嚴重肺炎甚至死亡。人類對這些稱為新型流感的

病毒免疫力有限，甚或全無免疫力。當中例子包括甲型禽流感病

毒 H5N1、H7N9、H9N2及 H 1 0 N 8亞型，以及甲型豬流感病毒 H 1 N 1

及 H3N2亞型。此外尚有其他甲型流感病毒亞型，例如 H1和 H3亞

型，是源自非人類的動物、或是源自動物與人類病毒基因重組。

某些流感病毒以往曾經令人類受感染，但目前已不再在人類之間

流傳。例如，甲型流感 ( H 2 N 2 )曾於一九五零年代後期每年流行。

一九六八年，甲型流感 (H3N2)病毒出現，並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

九年間引致大流行，而甲型流感 (H2N2)則自此停止在人類間流

傳。由於在一九六八年後出生的人士大多沒有受甲型流感 (H2N2)

感染且只有很低的免疫力，因此甲型流感 (H2)現被視為新型甲型

流感病毒。  

 

10 .  人類感染新型甲型流感病毒，通常是因為直接接觸受過感

染動物或受污染環境。這些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能力有限。

不過，假如病毒因為有了適應能力，或從人類病毒中獲取某些基

因，以致易於在人與人之間傳播，便可能引發流感大流行。  

 

11 .  在這些新型甲型流感病毒之中，甲型流感 (H5N1)於一九

九七年出現，並自此於十多個國家引致逾 600宗人類感染個案。

二零零九年，一種甲型流感 (H1N1)病毒株出現，蔓延全球，引發

二零零九年 H1N1流感大流行。這種二零零九年甲型 (H1N1)流感

病毒，自此在全球廣泛流傳，現已在人類中確立為一種季節性流

感病毒，現稱為甲型流感 ( H 1 N 1 ) p d m 0 9。  

 

12 .  近期而言，中國內地於二零一三年三月首次通報人類感染

新型的甲型禽流感 (H7N9)病毒個案。到目前為止，在 14個內地省

市、香港、台灣及馬來西亞，已由實驗室確診逾 340宗甲型禽流

感 ( H 7 N 9 )病例，並引致超過 8 0名病人死亡。二零一三年十一月，

台灣出現首宗甲型流感 (H6N1)感染個案，患者病情輕微。二零一

三年十一月、二零一四年一月和二零一四年二月，內地分別錄得

一宗甲型流感 ( H 1 0 N 8 )的散發個案，當中兩宗患者死亡，一宗患

者一度情況危殆。  

 

13 .  香港有一個高敏感度的實驗室監測系統，監測流感病毒。

衞生署轄下衞生防護中心會就所有流感病毒分離株進行分析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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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抗原及基因分析。自一九九七年起，本港分別錄得 22宗甲型流

感 (H5N1)和八宗甲型流感 (H9N2)個案。至於甲型流感 (H7N9)，

本港至今共檢測到五宗外地傳入的散發人類感染個案。由於國際

旅遊活動頻繁，香港可能會出現更多外地傳入的新型甲型流感個

案，例如甲型流感 (H6N1)、甲型流感 (H10N8)或其他亞型。由於

流感病毒潛在難以預測的特性，而且大多數人對這些病毒都沒有

免疫力，因此必須對新型甲型流感保持警覺並進行密切監察。衞

生防護中心一旦檢測到任何此類個案，都會進行流行病學調查、

追蹤感染源頭，以及採取其他必需的控制措施，以確定及控制感

染傳播的範圍。衞生防護中心亦會根據《國際衞生條例 ( 2 0 0 5 )》

的要求，向世界衞生組織呈報所有人類感染不屬於季節性流感病

毒的流感個案。  

 

14 .  目 前 ， 甲 型 流 行 性 感 冒 (H2)、 變 異 株 甲 型 流 行 性 感 冒

(H3N2)、甲型流行性感冒 (H5)、甲型流行性感冒 (H7)和甲型流行

性 感 冒 (H9)均 載 於 法 定 須 呈 報 疾 病 列 表 ， 惟 甲 型 流 行 性 感 冒

(H6N1)和甲型流行性感冒 ( H 1 0 N 8 )則不然。假如當局於新型甲型

流感的個別亞型出現後，才逐一加入法定須呈報疾病列表，既缺

乏效率，程序也繁複，亦會對上述公共衞生措施構成潛在延誤。

經參考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，我們採用了 “新型甲型流行性

感冒 ”這個名稱，以涵蓋所有人類感染新型流感的亞型，並以此

取代《條例》附表 1及《規例》第 56條的有關條文。  

 

15 .  我們亦已把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(H10亞型 )加入《條例》

附表 2。理據是至今檢測到人類感染此病毒的個案，都引致嚴重

感染。因此，我們預期這種病毒亞型會對實驗室工作人員構成特

別風險，必須提高對實驗室的控制，以保障公眾健康。  

 

公告及修訂規例  
 

16 .  公告－  

 

( a )  對《條例》附表 1進行修訂，在該附表所指明的傳染病

列表，廢除 “甲型流行性感冒 (H2)、變異株甲型流行性

感冒 (H3N2)、甲型流行性感冒 (H5)、甲型流行性感冒

(H7)和甲型流行性感冒 ( H 9 ) ”，以 “新型甲型流行性感

冒 ”取代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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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對《條例》附表 2進行修訂，在該附表所指明的傳染性

病原體列表，廢除 “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(H2、 H5和 H 7

亞型 ) ”，以 “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(H2、 H5、 H 7和 H10

亞型 ) ”取代。  

 

17 .  修訂規例對《規例》第 5 6條進行修訂，在指明疾病列表，

廢除 “甲型流行性感冒 (H2)、甲型流行性感冒 (H5)、甲型流行性

感冒 (H7)、甲型流行性感冒 (H9)或豬型流行性感冒 ”，以 “新型甲

型流行性感冒 ”取代。  

 

18 .  公 告 及 修 訂 規 例 於 二 零 一 四 年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憲 報 刊

登，並於同日生效。  

 
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19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－  

 

刊登憲報  

 

二零一四年二月二十一日  

提交立法會省覽  二零一四年二月二十六日  

 

影響  
 
20 .  公告及修訂規例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有關修訂不會影響《條例》的現有約束力，對經濟、財政、公務

員隊伍及家庭均沒有影響。有關修訂加強本港對疾病的防控能

力，與採取政策以促進和保障香港市民健康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

符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 
21 .  有關修訂料將不會受到公眾、醫護專業人員和醫務化驗業

界的反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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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 
22 .  衞生署已於二零一四年二月十七日發布有關公告及修訂

規例的新聞稿，並已通知本港的醫生及化驗業界，呈報規定有所

更改。衞生署發言人可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
 

其他事項  
 
23 . 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衞生防護中心社

會醫學顧問醫生 (傳染病 )張竹君醫生 (電話： 2125  2200 )。 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衞生署  

二零一四年二月  



附件






